
附属中专学校校园网、新媒体投稿送审表

	 
题目

	

	投稿部门
	
	投稿时间
	

	新闻事件时间
	 
	字数
	

	内容提要
	



新闻通讯员署名（文： 图：）（文稿可附页）

	部门负责人意见
	部门负责人审核意见：


签章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分管领导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党总支意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  注
	1.此表办理结束后，请交回信息管理员处存档。
2.报送稿件及图片通过智慧办公网发送至信息管理员处。
3.此表保存期限为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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